《喀什地区疏附县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试行）》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加快推进我县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我县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和管理，促进我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发改综合〔2023〕545号）、《关于加快构建自治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24〕37号）等文件精神，疏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定了《喀什地区疏附县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二、起草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9号）
2.《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发改综合〔2023〕545号）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政办发〔2016〕10号）
4.《关于加快构建自治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24〕37号）
5.《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
6.《关于加快单位内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国能电力〔2017〕19号）
三、起草过程
本办法的起草严格履行了征求意见和论证程序。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17日，疏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先后向15个相关部门、4家相关企业及社会面公众征求意见，共收到来自部门、企业和群众的意见建议15条；同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获取意见建议12条。经逐条研究，最终采纳部门意见7条、企业建议4条、专家意见12条及合法性审查意见3条，其余未采纳建议均已说明理由。在履行合法性审查和政府审议程序后，本办法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疏附县人民政府网站正式公布。
四、主要内容
本办法内容共计六十一条，五个部分：
（一）概述（第一至四条）：本办法旨在规范疏附县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规划、投资、建设与运营，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适用于全县范围内各类充电设施活动，并将其划分为自用、公用、专用及专用换电设施四种类型。整体发展遵循“统筹规划、适度超前、规范安全、开放共享”的基本原则。
（二）建设原则（第五至十四条）：对不同场所的建设模式进行分类指导，住宅以慢充为主，公共场所以快充为主。强制规定了配建标准，要求新建住宅停车位100%建设或预留安装条件，新建公共建筑及停车场也须按比例配建或预留。所有建设行为需符合标准并由具备资质的单位完成，确保电网同步接入并完成竣工验收。
（三）运营原则（第十五至四十条）：公用充电设施须由专业运营企业负责，并建立完善的运营管理制度。运营企业是安全责任主体，须确保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并明示收费标准、充电流程等信息。同时，应建立数据采集系统，支持便捷的电子支付，为用户提供可靠的充电服务。
（四）管理措施（第四十一至五十五条）：明确了住建、发改、自然资源及供电公司等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通过简化个人自用充电设施的审批备案流程，优化建设环境。充电服务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相关部门有权对充电设施的建设和运营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规行为依法处理。
（五）运营管理的保障和处置措施（第五十六条至六十一条）：在土地、财政等方面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政策支持。要求运营企业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时报告和处理安全事故。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适用范围与实施时间
本办法适用于疏附县全县范围内充电基础设施的布局规划、投资建设、服务收费及监督管理。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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